民法主观专题突破第二讲课堂笔记（专题4）

【专题4:担保物权】
一、担保物权的特征
（一）从属性
1.成立上的从属性：担保物权的成立原则上以主债权的存在为前提
2.消灭上的从属性：主债权全部消灭的，担保物权随之消灭。若主债权部分消灭，基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担保物权并不消灭，仅在范围上有所缩减
3.移转上的从属性：担保物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保。主债权转让的，担保物权随之转让，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转让无需公示，但通知债务人之前，对其不发生效力
4.效力上的从属性：主债权债务合同无效的，担保合同无效，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5.范围上的从属性：担保物权担保的范围以主债权的范围为限。超出部分无效，且担保人的违约责任也以主债权范围为限。超出部分已经给付的，可以请求债权人返还，不得向债务人追偿。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债权人和债务人未经担保人书面同意，减轻债务的，担保责任随之减轻，加重债务的，担保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担保责任
6.内容上的从属性：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担保的，担保人可以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债务人放弃抗辩的，担保人仍然可以主张；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抵销权或者撤销权的，担保人可以在相应的范围内拒绝承担担保责任
（二）不可分性
在其所担保的债权未受全部清偿前，担保物权人可以就担保物的全部行使权利，这就是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性。也就是说，担保的债权即便发生部分让与、部分清偿或消灭，担保物权仍为担保所有各部分债权或余存的债权而存在。担保物权存续期间，即便担保物被分割或部分灭失，分割后的各部分或余存的部分仍为担保全部债权而存在。
（三）物上代位性
1.对于担保财产毁损、灭失或者被征收之后所取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替代物，担保物权人仍享有优先受偿的法律地位，且顺位与原来相同（《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42条第1款）；
2.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替代物产生以后，如果给付义务人接到抵押权人要求向其给付的通知，则给付义务人不得向担保人支付，而只能向担保物权人支付或提存。如果在通知之前给付义务人就向担保人支付了，该支付有效。
二、抵押财产
（一）抵押财产的范围
关于可抵押财产的范围，《民法典》第395条作出了规定，包括：建筑物和其他土地附着物；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正在建造的建筑物、船舶、航空器；交通运输工具；法律、行政法规未禁止抵押的其他财产。由该条规定可知，我国物权法规定的抵押权标的范围十分广泛，它不仅包括不动产（但是土地所有权由于不具有流通性而不得作为抵押标的），而且也包括一般动产以及建设用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总体来看，抵押财产可一分为二：不动产或不动产权利；动产。
《民法典》第399条还明确规定了不得抵押的财产，其中重要的包括：土地所有权；宅基地等集体土地的使用权；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医疗卫生设施和其他社会公益设施；依法被查封、扣押、监管的财产等。不过，以第399条所列财产抵押的，抵押权也可能得以设立，对此，请参考《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37条之规定。
（二）房地一体
土地与其地上建筑物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依我国法律，土地所有权与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可以发生分离，而归属于不同的法律主体。但是，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以对该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为基础，原则上二者不可分割。因此，根据《民法典》的规定，以建筑物抵押的，该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地随房走”）；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物一并抵押（“房随地走”）。但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后，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不属于抵押财产。就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时，应当将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物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但新增建筑物所得的价款，抵押权人无权优先受偿。
[bookmark: _GoBack]【总结】新增建筑物一并处分，但是不能优先受偿。
三、抵押权的设立
不动产抵押权登记时设立。关于动产抵押权的登记对抗主义，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由于抵押权的设立不转移标的物的占有，同时此类抵押权又无需以登记为其要件，因此，抵押合同一经有效订立，即可发生抵押权设定的效果。
2.未办理抵押登记的，尽管不影响抵押权在当事人之间的存在，但是，抵押权人不得以此权利对抗善意第三人。依据《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第54条，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包括以下四类：①已经占有的善意买受人；②已经取得占有的善意承租人；③抵押人的保全或执行债权人；④抵押人的破产债权人。
四、正常经营活动买受人规则
《民法典》第404条是《民法典》针对动产抵押设置的新规则。根据该条的规定，动产抵押即使经过登记，仍不得对抗该条中规定的抵押财产的买受人。该条中抵押权人不能对抗之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项条件：（1）必须是抵押财产的买受人；（2）该买受人必须是在正常经营活动中购买抵押财产，例如，汽车经销商将机动车抵押给银行后，又进行售卖，而买车人在4S店内购买了车辆。该项规定的立法理由在于，对于在正常经营活动中的买受人而言，法律不要求其考察标的物是否已被抵押；（3）买受人已支付合理价款；（4）买受人已经取得抵押财产的占有和所有权。所谓“不得对抗”，意味着：即使动产上已经设定了抵押权，并经过登记，对于满足本条规定条件的买受人而言，该抵押权视为不存在，后者仍可取得无权利负担的动产所有权，抵押权人不得向抵押财产的买受人主张抵押权。
五、浮动抵押
1．概念：作为抵押人的经营者与抵押权人约定，以其现有的和将有的所有经营性动产作为一个集合客体并在其上设立抵押权，在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有权对实现抵押权时的动产行使变价和优先受偿的权利。
2．浮动抵押的法律特征
（1）能够作为抵押人在自己的财产上设立浮动抵押权的必须是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等经营者，非经营者不得为他人设立浮动抵押权。
（2）抵押财产是抵押人现有的以及将有的生产设备、原材料、半成品、产品等动产，抵押财产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抵押权设立后抵押人新取得的动产自动成为抵押财产。
3．抵押权的设立：与普通动产抵押相同，即抵押合同生效时设立，未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六、最高额抵押
1．概念：抵押人与抵押权人约定，在一最高债权限额内，以抵押物的价值对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作担保而设立抵押。
2．最高额抵押权的法律特征
（1）被担保的债权是一定期间内连续发生的债权（民420）。
（2）存在最高债权额度与期限（民420）。
（3）从属性有所松动，即最高额抵押担保的债权确定前，部分债权转让的，最高额抵押权不得转让，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民421）。
七、质权的设立
（一）质押财产的交付
动产质权自质押财产交付时设立，但不包括占有改定。
（二）质权可以善意取得
（三）存货质押
1．类型：（1）固定的存货质押；（2）动态的存货质押。
2．交易结构：（1）出质人与债权人：质押合同；（2）债权人与监管人：监管合同。
3．质权的设立时点：债权人委托的监管人实际控制货物之日（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5I）。如果监管人是受出质人委托而监管货物，或者虽然受债权人委托但是未实际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货物仍由出质人实际控制的，质权不设立（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5II）。
4．违约责任
（1）监管人违反约定向出质人或者其他人放货、因保管不善导致货物毁损灭失：监管人应承担违约责任（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5I）。
（2）监管人是受出质人委托而监管货物，或者虽然受债权人委托但是未实际履行监管职责，导致货物仍由出质人实际控制：债权人可以基于质押合同的约定请求出质人承担违约责任，但是不得超过质权有效设立时出质人应当承担的责任范围（民法典担保制度解释55II）。
（剩余内容下次课讲解）
